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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篇　是非題

第一章　總則

（╳）▲漁會以保障漁民權益為宗旨之一，故漁會為財團法人組織。

漁會為公益社團法人。

（○）▲漁會為法人。

依漁會法第二條規定。

（○）▲漁會為法人，也是臺灣地區最重要的漁民團體。

漁會法第二條。

（╳）▲漁會是漁民組織的人民團體，不具法人地位。

依漁會法第二條規定：漁會為法人。

（╳）▲漁會的主管機關，為漁業署。

依漁會法第三條規定，漁會之主管機開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

員會；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。

但其目的事業，應受各該事業之主管機關指導、監督。

（○）▲漁會有其主管機關，但關於漁會之目的事業，亦須受各該事業之主

管機關指導、監督。

依漁會法第三條規定。

（○）▲漁會之主管機關，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。

漁會法第三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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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篇　選擇題

第一章　總則

（Ａ）▲漁會為：（Ａ）社團法人（Ｂ）財團法人（Ｃ）政府設立之公法人。

漁會法第二條。

（Ｃ）▲漁會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：（Ａ）漁委會（Ｂ）內政部（Ｃ）農委

會。

漁會法第三條。

（Ｄ）▲漁會之主管機關，在中央為：（Ａ）經濟部（Ｂ）內政部（Ｃ）財

政部（Ｄ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。

漁會法第三條。

（Ａ）▲漁會之主管機關，在縣（市）為：（Ａ）縣（市）政府（Ｂ）農林

廳（Ｃ）全國漁會（Ｄ）漁業署。

漁會法第三條。

（Ａ）▲漁會經營之事業：（Ａ）應受（Ｂ）不受（Ｃ）得受　目的事業主

管機關之監督。

漁會法第三條。

（Ｃ）▲漁會選舉除漁會法及其施行細則外，依：（Ａ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

法（Ｂ）人民團體選舉罷免法（Ｃ）漁會選舉罷免辦法。

漁會選舉罷免辦法第二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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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篇　填充題

第一章 總則

▲現行漁會法是在民國【】年公布，最近一次修正是民國【】

年。

答：民國十八年、民國一○一年。

▲現行漁會法共分為【】章。

答：十章。

▲漁會以保障漁民【】，提高漁民【】，增加【】，改善漁民

【】，促進【】並謀求其發展為宗旨。

答：權益、知識技能、漁民生產收益、生活、漁業現代化。

漁會法第一條。

▲漁會為【】。

答：法人。

漁會法第二條。

▲漁會之主管機關：在中央為【】；在直轄市為【】；在縣

（市）為【】。

答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直轄市政府、縣（市）政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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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篇　問答題

第一章　總則

▲試述漁會之宗旨。

答：依漁會法第一條規定，漁會以保障漁民權益，提高漁民知識、技能，

增加漁民生產收益，改善漁民生活，促進漁業現代化，並謀其發展為

宗旨。

▲漁會之各級主管機關為何？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導監督應如何為

之？

答：漁會之主管機關，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；在直轄市為直轄市

政府，在縣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。

漁會之目的事業，應受各該事業之主管機關指導、監督。

漁會法第三條。

第二章　任務

▲試述漁會之任務。

答：依漁會法第四條規定：

漁會之任務如下︰

保障漁民權益，傳播漁業法令及調解漁事糾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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漁會法

中華民國一○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

第一章　總則

第 一 條　（漁會宗旨）

漁會以保障漁民權益，提高漁民知識、技能，增加漁民生

產收益，改善漁民生活，促進漁業現代化，並謀其發展為

宗旨。

第 二 條　（法律性質）

漁會為法人。

第 三 條　（主管機關）

漁會之主管機關：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；在直轄市

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。但其目的事

業，應受各該事業之主管機關指導、監督。

第二章　任務

第 四 條　（漁會之任務）

漁會之任務如下：

保障漁民權益、傳播漁業法令及調解漁事糾紛。

辦理漁業改進及推廣。

配合辦理漁民海難及其他事故之救助。

接受委託辦理報導漁汛、漁業氣象及漁船通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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漁會法施行細則

中華民國一○二年二月七日修正發布

第一章　總則

第 一 條　本細則依漁會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五十二條規定訂定

之。

第 二 條　本法第三條關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漁會之指導、監督，

應各就其主管業務會同主管機關為之。

第二章　任務

第 三 條　漁會辦理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傳播漁業法令或調

解漁業糾紛事項，應指定專人為之；其為辦理調解漁業糾

紛事項，並得成立專案小組。

第 四 條　漁會辦理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漁業改進與推廣，

第十款所定漁村文化、醫療衛生、福利、救助與社會服

務、第十一款所定倡導漁村副業、輔導漁民增加生產、第

十三款所定協助漁村建設與接受委託辦理會員住宅輔建及

第十四款所定配合漁民組訓事項，得視實際需要組織漁事

研究班、四健會及其他有關組織推行之。

第 五 條　漁會辦理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報導漁汛、漁業氣

象及漁船通訊業務，得設置漁業廣播電臺及漁業電臺。但

應報經主管機關轉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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漁會選舉罷免辦法

中華民國一○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修正發布

第 一 條　本辦法依漁會法第五十一條之二規定訂定之。

第 二 條　漁會之選舉、罷免，除漁會法及漁會法施行細則另有規定

外，依本辦法之規定。

第 三 條　本辦法所稱漁會之選舉、罷免，係指各級漁會理事長、常

務監事、理事、監事、會員代表及漁民小組組長、副組長

之選舉、罷免。

第 四 條　漁會之選舉、罷免事務，由各該漁會辦理，並由各級主管

機關指導之。

第 五 條　漁會選舉事務應於選任人員任期屆滿前九十日或主管機關

指定之日期開始辦理，並於任期屆滿三十日前或主管機關

指定之日期完成。

屆期仍未完成者，由主管機關依法核辦。

第 六 條　漁會選任人員任期屆滿之改選，中央主管機關得統一指定

漁民小組組長、副組長、會員代表之選舉（以下簡稱漁民

小組選舉）投票日，在省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進度；在直

轄市由直轄市主管機關擬訂進度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

之。

第 七 條　漁會選舉之選舉人、候選人入會年資之計算，以漁民小組

選舉投票日前一日為準。但理事、監事選舉，其候選人入

會年資之計算，以候選人登記截止之日為準。

第 八 條　漁會之選舉、罷免辦理方式如下：

理事長、常務監事、理事、監事及出席上級漁會會員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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漁會總幹事遴選辦法

中華民國一○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修正發布

第 一 條　本辦法依漁會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五十一條之二規定訂

定之。

第 二 條　本辦法所稱遴選，指主管機關於漁會屆次改選或漁會總幹

事中途出缺所辦理總幹事候聘人登記公告、受理登記、審

查登記人資格、評定品德操守及工作表現成績、面談、評

定合格人員及造具合格人員名冊之作業程序。

第 三 條　合於本法第二十六條之一規定資格，且無下列情形之一

者，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登記為漁會總幹事候聘人：

本法第二十六條之二各款所定情形。

曾犯本法第五十條之一第一項、第五十條之二第一項或

第五十條之三之罪，且未有本法第四十九條之一第二項

但書之情形。

本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、第二款所定漁會總幹

事候聘人經歷年資及第三款所定年齡之計算，以算至主管

機關公告之登記起始日為準。

第 四 條　主管機關辦理漁會總幹事候聘人登記，應於登記起始日

十四日前公告，除登載於中央、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

關網站首頁外，並應將公告文書檢送所轄各該漁會張貼至

登記截止日為止。

第 五 條　申請登記為漁會總幹事候聘人者，應於規定之登記期間

內，親自向下列機關辦理登記，逾期不予受理：

區漁會為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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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省各級漁會九十五年新進人員考試
十一職等

（Ｂ）漁會在性質上為：（Ａ）公法人（Ｂ）私法人（Ｃ）公共設施（Ｄ

）行政機關。

漁會法第二條及民法第四十六條屬民法上所規定之公益社團。

（Ｃ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是漁會的：（Ａ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（Ｂ）地方

主管機關（Ｃ）中央主管機關（Ｄ）輔導機關。

漁會法第三條。

（Ｃ）某區漁會之會員有4,567人，則其會員代表名額應為：（Ａ）十七人

至二十五人（Ｂ）二十五人至三十三人（Ｃ）三十三人至四十一人

（Ｄ）四十一人至五十一人。

漁會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三條。

（Ｃ）漁會理事會中理事之比例規定應有：（Ａ）二分之一以上為甲類會

員（Ｂ）二分之一以上為乙類會員（Ｃ）三分之二以上為甲類會員

（Ｄ）三分之二以上為乙類會員。

漁會法第十六條。

（Ａ）區漁會監事之名額：（Ａ）三人至五人（Ｂ）五人至十人（Ｃ）九

人至十五人（Ｄ）十五人至二十一人。

漁會法第二十條。

（Ｃ）漁會總幹事以外之聘任職員，由：（Ａ）理事長（Ｂ）理事會（Ｃ

）總幹事（Ｄ）會員（代表）大會就漁會統一考試合格人員中聘任

並指揮、監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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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省各級漁會九十九年新進暨升等人
員考試

（Ｃ）台灣省漁會的主管機關為：（Ａ）臺灣省政府（Ｂ）行政院（Ｃ）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（Ｄ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。

漁會法第三條，因應漁會法修正，臺灣省漁會組織再改組升格

為「中華民國全國漁會」。

（＃）漁會信用部如要接受非會員之存款，應先經報請何機關之核准：（

Ａ）財政部（Ｂ）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（Ｃ）行政院農業委

員會農業金融局（Ｄ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。

舊漁會法第五條第二項（101.1.30）。依農業金融法第二條規
定：「本法所稱農業金融機構，包括農會信用部、漁會信用部

（以下並稱信用部）」，同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，

信用部經營之業務項目包含收受存款，所稱「存款」包括非會

員之存款，爰漁會信用部依法可收受非會員之存款，毋庸再報

請核准。

（＃）各級漁會為辦理符合漁會法第4條所定任務之事業，得由幾個以上

漁會共同投資組織股份有限公司：（Ａ）3個（Ｂ）4個（Ｃ）5個

（Ｄ）6個。

漁會法第五條第三項，民國一○一年修正從五個變為二個：考

量現有區漁會僅三十九個，部分縣（市）轄區僅有一個區漁

會，爰將五個以上漁會得設立共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修正為二

個以上漁會即得設立，以符實際；另因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八條

業於九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修正，漁會已取得得為股份有限公


